
附件1：

"江苏智慧人社"下载及实名注册步骤

请考生本人在江苏省人社厅完成实名注册认证。如果没

有在江苏办理社保的考生可以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进

行实名注册即可报名考证。具体下载、注册方法如下：

1、用自己实名认证的手机号码的手机，先下载“江苏

智慧人社”app



2、下载完成之后进行注册



3、在注册页面填写个人信息



4、注册完成之后用证件号/手机号、密码进行登录， 或者选

择手机号码、短信验证码进行登录



5、进入“江苏智慧人社”app 之后， 点击页面右下角“我的”



6、进入“我的”页面之后，点击“我的信息”，进行个人信

息填写



7、完成个人信息填写，点“保存”



8、之后在“我的”页面查看实名情况

这样，即完成全部实名注册步骤！



附件2：

学历证书真实性承诺书

姓名： ，身份证号： ，现申请参加健康管

理师(职业/工种)二级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学历（请勾选）：

□中等专科 □职业高中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

究生

本人学历无法在学信网查询到的原因是（请勾选）：

□2002 年之前获得的学历证书 □中专学历 □军校毕业 □其他（请填

写）

承诺声明： 本人知晓本职业（工种） 报考条件、资格审核相关要求， 承诺遵

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报考的有关要求， 保证本次填报的信息完整准确、所上传的

学历证书真实，如有虚假，愿意接受取消申报资格、取消当次考试所有科目成绩、

注销获证数据及等级证书资格的相关一切处理。

考生签名：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注：

1.

2.此承诺书必须由报考人员本人完成，严禁相关培训机构或他人代为承诺。

3.此证明仅作报考技能等级认定凭据，不作其他用途。



附件3：

健 康 管 理 师 ( 二 级 ) 培 训 机 构 报 名 点 一 览 表
序

号
机构名称 联系人 手机号码 固定电话

1 南京金桥职业培训学校 邬加军 13915948393 025-83196345

2 江苏科技进修学院 朱晨君 15261491992

3 南京银河职业培训学校 丁洁 18061696979 025-83205188

4 南京共赢职业培训学校 何—康 13851657826 025-83556991

5 南京健康职业培训学校 陈育青 18001588339 025-83991099

6 南京市雨花台区苏卫职业培训学校 陈斌 13372007550

7 无锡太湖学院 于康英 13961815596 0510-85522008

8 徐州市育诚铭医职业培训学校 苗雷 13952171358 0516-85851720

9 徐州市泉山区新时代韶华职业培训学校 魏晨 18021362206 0516-85752072

10 新沂市成功职业培训学校 王召建 13655223963 0516-88881832

11 常州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顾志刚 13616119229 0519-85220537

12 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 张勋 15261101661 0519-81165751

13 苏州大学 郭庆 15995869609 0512-67160080

14 启东市卫生进修学校 黄硕钦 13815248200 0513-83250726

15 南通大学 袁栀 18951312112 0513-55003232

16 连云港市建康职业培训学校 马兆梅 13961366616 0518-85476338

17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王峰 15962087517 0515-88591341

18 扬州市江都区书香苑继续教育中心 李小祥 18662391626 0514-86521279

19 宿迁市宿城区猎鹄职业培训学校 李辉 15370516333 -



附件4：

考生工作年限承诺书
姓名： ，身份证号： ，现申请参加健康管理师 (职

业/工种)二级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共 年，工作经历如下：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承诺声明： 本人知晓本职业（工种） 报考条件、资格审核相关要求，承诺遵守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报考的有关要求， 保证本次填报的信息完整准确、工作履历真实， 如有虚

假， 愿意接受取消申报资格、取消当次考试所有科目成绩、注销获证数据及等级证书资

格的相关一切处理。

考生签名：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注： 1.此承诺书必须由报考人员本人完成，严禁相关培训机构或他人代为承诺。

2.此证明仅作报考技能等级认定凭据，不作其他用途。

3.需另附相关工作年限内社保缴纳记录查询结果截图或文件，如为劳务派遣等

需提供单位工作证明（单位盖章），如社保为个人缴纳或无社保的，提供雇主支付

劳务费的转账记录（交易记录需跨度相关年数）。



附件5：

考生须知

1、开考前 30 分钟考生凭准考证和有效期内身份证原件

进入考场，缺一不可。居民身份证遗失或过期的考生， 必须

持有临时身份证， 或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开具的带有考生本人

照片并加盖公章的身份证明方可参加考试， 否则一律不得进

入考场参加考试。使用居民身份证以外身份证件报名的考生，

需要提供所对应的证件原件方可入场考试。电子证件不作为

本次认定考试的有效证件。在核对身份证件时， 考生应摘下

口罩，并尽量缩短时间， 以便工作人员确认是否为其本人。

2、考生进入考场时，应将除准考证、身份证和黑色签

字笔等文具之外的其他物品(手机应设置成关机）存放在监

考人员指定的物品存放处，违者按违纪处理。

3、考生对号入座，并将相关证件放在桌面上， 以便查

验。考生迟到 15 分钟不得进入考场；开考 60 分钟后方可离

场，提前退出考场者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

4、考生入场后，在登录界面输入准考证号进行考试登

录，并核对考试机屏幕显示的照片、姓名、性别、准考证号

和身份证号，仔细阅读《考生须知》，等待考试开始。考生

如发现信息有误， 应举手向监考人员示意，并听从监考人员

的安排进行现场登记处理。

5、考生应自觉遵守考场秩序，尊重考试工作人员， 自



觉接受监考人员的监督和检查， 保持考场安静， 遇到问题应

举手向监考人员示意，不准在考场内吸烟或吃东西。

6、考试过程中，考生若出现发热、咳嗽、咽痛、呼吸

困难、腹泻、呕吐等异常状况，应立即向监考人员举手示意。

如果因突发疾病不能继续考试的， 应当停止考试，立即就医。

7、如考试机出现运行故障等异常情况，考生应举手示

意，请监考人员帮助解决，不得自行处置。在异常情况处置

期间， 考生应在座位上安静等待， 听从监考人员和考试工作

人员的安排与引导。不允许监考或技术人员帮助操作考试界

面，或对题意做解释、提示。严禁故意关机或自行重新启动

计算机以及其它恶意操作行为。

8、考试结束时，系统自动为所有未交卷的考生统一交

卷。提前结束考试退场者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喧哗。

9、考生因未按要求操作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自

负。



附件6：

各设 区市预 防医学 会一览 表

1 南京预防医学会 樊诗佳 025-83538356
南京市紫竹林 3 号南京市疾控中心 3

号楼 3楼 319 办公室

2 无锡市预防医学会 邢姝雯 0510-85728785 无锡市学前东路 107-109 号 2 楼

3 徐州市预防医学会 石威风 0516-85956797
徐州市二环西路 142 号市疾控中心

404 办公室

4 常州市预防医学会 徐晓怡 0519-85181823
常州市新北区泰山路 203 号七楼 717

室

5 苏州市预防医学会 王欢英 0512-68705641 苏州市三香路 72 号二楼

6 南通市预防医学会 孙程 0513-81551618

南通市崇川区通启路与红星路交叉

口东南 160米南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流调基地 409 室

7
连云港市预防医学

会
徐素珍 0518-85519187

海州区海连中路 149号连云港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 3 号楼二楼

8 淮安市预防医学会 孙敏 0517-80697667
淮安市清江浦区枚皋路 6号市国联商

务中心 A 楼 4 楼 402 室

9 盐城市预防医学会 王海燕 0515-88203613 盐城市亭湖区开放大道 198 号 612 室

10 镇江市预防医学会 杨静 0511-84432922 镇江市黄山南路 9 号 205 房间

11 泰州市预防医学会 李晨 0523-86393126
泰州市永泰路 318 号泰州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5 楼

12 宿迁市预防医学会 滕彩霞 0527-84389346
宿迁市人民大道 8号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323 房间

13 扬州市预防医学会 窦建瑞 0514-80828923 扬州市上方寺路 52 号 51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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